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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光华学院文件 
长春光华校字〔2020〕7 号 

 

 

长春光华学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

开展好科研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根据中央、省委、省教育厅有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

会议及文件精神和学校的安排部署，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

作、坚决落实各项措施前提下，为扎实推进疫情防控期间科研

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，结合学校科研管理工作实际，现就疫情

防控期间学校科研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做好科研线上服务保障工作 

1.科研处会及时在科研管理系统、科研处网站、各相关科

研微信群、QQ 科研群上发布相关科研工作信息，请各单位科

研秘书及时将科研相关通知传达到本单位每个相关教师，请教

职工及时关注以上各平台。在科研处网站上有各项科研业务联

系人、联系电话（长春光华学院主页--机构设置--科研处）。 

2.涉及各类项目申请和过程管理中的审核盖章、合同审

批、经费拨款等校内业务，按照正常工作流程线上处理，签字

审批等尽量采用线上请示、审批，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后补办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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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纸质材料；若涉及校外业务，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执行。 

3.涉及项目申报、奖励申报、平台申报等预评审活动，以

网络评审、咨询为主；本着“放管服”的要求，尽可能发挥二

级单位的教授委员会作用，或者由二级单位组织遴选校内外专

家进行网络咨询。 

二、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科技攻关工作 

充分发挥我校多学科优势，以解决防控实际问题为目标，

对于有助于疫情防控并有可能近期产出成果的项目构想，如果

有条件马上在实验室进行研究的工作，课题组可以边开展工作

边汇报，不需要等待项目立项,学校将积极组织推荐和沟通。

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疫情防控相关项目信息，可以先行组织申

报，审核程序尽量通过线上进行。学校将积极对接上级科研主

管部门，承担和参与国家亟需的科研攻关任务，为国家战胜疫

情提供科技支撑。 

三、稳妥推进有关日常科研工作 

1.组织好各类项目的申报和结题工作。疫情期间，科研处

将积极和上级科研主管部门沟通，力争无纸化申报或结题。继

续加强服务，做好国家、省级等科技项目申请工作（包括国家

自然科学基金、科技部重点攻关项目、省科技厅、省发改委、

省教育厅等各部委及省厅项目）。各二级单位要高度重视省厅

级以上科研项目的申报工作，二级单位的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

抓好项目申报工作，学校将严格督查各单位申报工作，相关工

作安排请按照科研处相关项目通知执行。 

2.做好我校疫情防控期间科研机构安全工作。各单位要进

一步加强对各科研平台、科研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管理，确保无

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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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相关学术交流工作。疫情防控期间要

充分发挥网络优势，利用相关平台积极组织线上学术交流、研

讨和培训工作。原则上疫情防控期间不开展任何集体性科研活

动，不得组织召开国内外学术会议，不得参加线下学术会议 

4.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相关科研项目的调研工作。疫情尚未

结束前，除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科研攻关外，暂停与科研相

关的外出资料收集、实验、野外取样、现场调研等工作，加大

线上服务和协作。建议近期科研工作主要以文献调研、理论分

析、科学计算/仿真等可通过网络和信息化手段开展的工作为

主。如有特别需求，需报长春光华学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

领导小组审批。 

 

 

 

 

长春光华学院 

二Ο二Ο年三月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长春光华学院科研处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10日印发   


